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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为提高全省渔业行政执法水平，规范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规定，结合我省渔业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本基准。

一、基本原则

（一）遵循公正、公开、公平原则，维护渔业行政管理秩序，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实施的行政处罚应当与违法行为

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三）坚持平等原则，对违法行为事实、性质、情节和后果

基本相同的，应当给予基本一致的行政处罚。

（四）遵循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原则，执法流程合法有效，

充分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陈述权、申辩权和救济权。

（五）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对违法者给予行政处罚

的同时予以教育引导。

二、量罚情节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1.渔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2.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3.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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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法行为超过法定追究时效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

2.主动消除或减轻渔业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受他人胁迫而实施渔业违法行为的；

4.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

构查处渔业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重处罚

1.一年内渔业违法二次以上的；

2.违规到他国管辖水域作业的；

3.渔业违法行为影响恶劣，或者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严重

的；

4.非法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生物苗种、怀卵亲体的；

5.逃避、妨碍或者暴力阻碍执法检查的；

6.故意隐瞒事实、转移、隐匿或销毁证据的；

7.不配合渔业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或

材料的；

8.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执法人员、被害人打

击报复的；

9.为首组织或聚众违法的；

10.教唆、胁迫、欺骗他人实施渔业违法行为，或者在共同

违法中起主要作用的；

11.同时违反两项或两项以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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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罚情节的适用

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处罚幅度的下一个处罚幅度内量罚。从

轻处罚应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内，选择适用较轻种类或较

低幅度的处罚。从重处罚原则上应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

内，选择适用较重种类或较高幅度的处罚。同时具有从重、从轻

情节的，应当在综合考量、研究的基础上，在合法、合理的处罚

种类和幅度范围内予以裁量。

同一个渔业违法行为违反两项以上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的，应适用承担法律责任较重条款给予行政处罚。

四、裁量阶次划分及认定

违法行为按照相对严重程度原则上划分为较轻违法、一般违

法、严重违法三个裁量阶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情节特别

严重”应当适用特定处罚种类的，违法行为原则上划分为较轻违

法、一般违法、严重违法、特别严重违法四个裁量阶次。

基准中已明确各裁量阶次具体认定依据的，原则上应按照规

定的依据认定阶次并裁量。基准中未明确各裁量阶次具体认定依

据，但已提出处罚裁量需考虑因素的，按照相关因素综合考虑合

理认定阶次并裁量。若适用裁量基准将导致个案处罚明显不当

的，可以在不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的情况下，调整适用裁

量基准，但必须经行政执法机关集体讨论决定，并充分说明理由。

具有两项以上从重处罚情节的，可以适用“严重”阶次裁量。

具有三项以上从重情节，可以适用“特别严重”阶次裁量。

五、施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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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由裁量基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其他未尽事项，按相关

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

六、具体裁量标准

详见《河北省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细则》。

（注：本《细则》中所称的“以上”均包含本数，“以下”

均不包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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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细则

（打击非法捕捞部分）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

依据
处罚内容

裁量

阶次
裁量种类 罚款幅度 裁量判断事项

1

未依法

取得捕

捞许可

证擅自

进行捕

捞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二 十 三

条 第 一

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四 十 一

条

没收渔获物

和违法所得，

并处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并

可以没收渔具

和渔船。

较轻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1000 元以下

违法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20 公

斤以下或价值 200 元以下的；海洋

在 1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1000 元以

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1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1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5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5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1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30000 元以下

一般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一般，违法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20 公斤以上

1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海洋在 100 公斤以

上 5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1000 元以

上 5000 元以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并可以没收

渔具和渔船

内陆非船作业: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具有两项以上从重处罚情节

的；

2、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严重，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100 公斤以上

或价值1000元以上,海洋在500公

内陆非机动船: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海洋12米以下渔船: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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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以上或价值 5000 元以上的。海洋 12-24 米渔船: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50000 元以上 100000 元以下

2

违 反 关

于 禁 渔

区、禁渔

期 的 规

定 进 行

捕捞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条

第一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没收渔获物

和违法所得，

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没收

渔具，吊销捕

捞许可证；情

节 特 别 严 重

的，可以没收

渔船；

较轻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下

违法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20 公

斤以下或价值 200 元以下的；海洋

在 1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1000 元以

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下

一般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一般，违法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20 公斤以上

1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海洋在 100 公斤以

上 5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1000 元以

上 5000 元以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

吊销捕捞许

可证

内陆非船作业：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具有两项以上从重处罚情节

的；

2.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严重，捕

捞渔获物内陆在 100 公斤以上或

价值1000元以上,海洋在500公斤

以上或价值 5000 元以上的；

内陆非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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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
吊销捕捞许
可证；并可
以没收渔船

处罚幅度依照严重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2.因暴力抗拒检查，造成执法装

备损害或执法人员人身伤害的；

3.具有三项以上从重情节的。

3

使 用 禁

用 的 渔

具、捕捞

方 法 进

行捕捞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条

第一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没收渔获物

和违法所得，

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没收

渔具，吊销捕

捞许可证；情

节 特 别 严 重

的，可以没收

渔船。

较轻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下

违法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20 公

斤以下或价值 200 元以下的；海洋

在 1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1000 元以

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下

一般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一般，违法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20 公斤以上

1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海洋在 100 公斤以

上 5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1000 元以

上 5000 元以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吊

销捕捞许可

证

内陆非船作业：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具有两项以上从重处罚情节

的；

2、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严重，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100 公斤以上

或价值1000元以上,海洋在500公

斤以上或价值 5000 元以上的。

内陆非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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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
吊销捕捞许
可证、并可
以没收渔船

处罚幅度依照严重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2.因暴力抗拒检查，造成执法装

备损害或执法人员人身伤害的；

3.具有三项以上从重情节的。

4

使 用 炸

鱼 、 毒

鱼、电鱼

等 破 坏

渔 业 资

源 方 法

进 行 捕

捞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条

第一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没收渔获物

和违法所得，

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没收

渔具，吊销捕

捞许可证；情

节 特 别 严 重

的，可以没收

渔船；

较轻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下

违法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10 公斤

以下或价值 100 元以下的；海洋在

50公斤以下或价值500元以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下

一般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一般，违法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10公斤以上50

公斤以下或价值100元以上500元

以下，海洋在 50 公斤以上 300 公

斤以下或价值 500 元以上 3000 元

以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内陆非船作业：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吊

销捕捞许可

内陆非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具有两项以上从重处罚情节

的；

2、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严重，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50 公斤以上或

价值 500 元以上,海洋在 300 公斤

内陆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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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以上或价值 3000 元以上的。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特别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
吊销捕捞许
可证、并可
以没收渔船

处罚幅度依照严重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2.因暴力抗拒检查，造成执法装

备损害或执法人员人身伤害的；

3.具有三项以上从重情节的。

5

违 反 捕

捞 许 可

证 关 于

作 业 类

型 、 场

所、时限

和 渔 具

数 量 的

规 定 进

行捕捞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二 十 五

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四 十 二

条

没收渔获物

和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五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情节严重

的，并可以没

收渔具，吊销

捕捞许可证。

较轻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下

违法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50 公斤

以下或价值 500 元以下的；海洋在

2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2000 元以下

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下

一般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一般，违法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50 公斤以上

2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海洋在 200 公斤以

上1000公斤以下或价值2000元以

上 10000 元以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并可以没收

渔具，吊销

内陆非船作业：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具有两项以上从重处罚情节

的；

2、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严重，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200 公斤以上

内陆非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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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许可证 或价值 2000 元以上,海洋在 1000

公斤以上或价值 10000 元以上的。
海洋 12-24 米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6

渔 获 物

中 幼 鱼

超 过 规

定比例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条

第一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没收渔获物

和违法所得，

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没收

渔具，吊销捕

捞许可证；情

节 特 别 严 重

的，可以没收

渔船。

较轻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下

幼鱼比例超标部分的重量，内

陆 50 公斤以下、海洋 500 公斤以

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下

一般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幼鱼比例超标部分的重量，内陆

50 公斤以上 100 公斤以下、海洋

500 公斤以上 1000 公斤以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

吊销捕捞许

可证

内陆非船作业：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幼鱼比例超标部分的重量，内陆

100 公斤以上、海洋 1000 公斤以

上的。

内陆非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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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
吊销捕捞许
可证

处罚幅度依照严重标准

幼鱼比例超过 50%，且超标部分的

重量，内陆 100 公斤以上、海洋

1000 公斤以上的。

7

使 用 小

于 最 小

网 目 尺

寸 的 网

具捕捞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条

第一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三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没收渔获物和

违法所得，处

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

重的，没收渔

具，吊销捕捞

许可证；情节

特别严重的，

可 以 没 收 渔

船。

较轻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下

违法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50 公斤

以下或价值 500 元以下的；海洋在

2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2000 元以下

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下

一般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内陆非船作业：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一般，违法

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50 公斤以上

200 公斤以下或价值 500 元以上

2000元以下,海洋在200公斤以上

1000公斤以下或价值2000元以上

至 10000 元以下的。

内陆非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

吊销捕捞许

可证

内陆非船作业：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具有两项以上从重处罚情节

的；

2.违法行为影响恶劣，捕捞渔获

物内陆在 200 公斤以上或价值

2000 元以上,海洋在 1000 公斤以

上或价值 10000 元以上的；

3.网目尺寸小于最小网目尺寸

内陆非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内陆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非船作业：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2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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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 50%以上的。

特别

严重

没收渔获物
和 违 法 所
得、罚款、；
没收渔具、
吊销捕捞许
可证、并可
以没收渔船

处罚幅度依照严重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2.因暴力抗拒检查，造成执法装

备损害或执法人员人身伤害的。

3.具有三项以上从重情节的。

8

未 经 批

准 在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从

事 捕 捞

活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二 十 九

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四 十 五

条

责令立即停止

捕捞，没收渔

获物和渔具，

可以并处一万

元以下的罚

款。

较轻
责令立即停

止捕捞、没

收渔获物、

没收渔具、

罚款

内陆：1000 元以下

海洋：2000 元以下

在保护区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50

公斤以下，海洋在 200 公斤以下的

一般
内陆：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海洋：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在保护区捕捞渔获物内陆 50 公

斤以上 100 公斤以下，海洋 200 公

斤以上 500 公斤以下的。

严重
内陆：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5000 元以上 10000 元 以下

在保护区捕捞渔获物内陆在 50

公斤以上 100 公斤以下，海洋在

200 公斤以上 500 公斤以下的。

9

涂改、买

卖、出租

或 者 以

其 他 形

式 转 让

捕 捞 许

可证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二 十 三

条 第 三

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四 十 三

条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吊销捕捞

许可证，可以

并处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较轻

没收违法所

得、吊销捕

捞许可证、

罚款

内陆：1000 元以下

海洋：2000 元以下
出租捕捞许可证的

一般
内陆：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海洋：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买卖或者涂改捕捞许可证的

严重
内陆：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5000 元以上 10000 元 以下
买卖并且涂改捕捞许可证的

10

外国人、

外 国 渔

船 擅 自

进 入 我

国 管 辖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法》第

责令其离开

或将其驱逐，

可以没收渔获

物、渔具，并

较轻
责令离开或

者驱逐。 无
在我省海域内有渔业捕捞或资

源调查的准备动作的

一般

责令离开或

者驱逐；没

收渔获物、

渔业捕捞：50 万元以下

渔业资源调查：40 万元以下

已经下网捕捞 1000 公斤以下或

取得少量调查标本或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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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域 从

事 渔 业

生 产 和

渔 业 资

源 调 查

活动

八 条 第

一款

四 十 六

条

处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可

以没收渔船。

渔具，并处

罚款

严重

责令离开或

者驱逐、没

收渔获物、

渔具，并处

罚款；并可

以没收渔船

已经下网捕捞 1000 公斤以上或

取得较多调查标本或资料的

11

在航道、

锚 地 设

置 碍 航

渔具

《 河 北

省 渔 业

条例》第

三 十 条

第二项

《 河 北

省 渔 业

条例》第

五 十 五

条

责令改正，可

以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较轻

责令改正、

罚款

1000 元以下 碍航渔具长度 400 米以下的

一般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碍航渔具长度 400 米以上 4000

米以下的

严重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碍航渔具长度 4000 米以上的

12

在 作 业

时 阻 碍

其 他 船

舶航行

《 河 北

省 渔 业

条例》第

三 十 条

第三项

《 河 北

省 渔 业

条例》第

五 十 五

条

责令改正，可

以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较轻

责令改正、

罚款

1000 元以下
因渔船作业原因,影响其他船舶

正常行驶的

一般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因渔船作业原因,造成其他船舶

无法正常行驶的

严重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造成海上交通事故，造成其他船

舶损失和损害的

13

在 渔 业

水 域 倾

倒、遗弃

副 渔 获

物、渔具

《 河 北

省 渔 业

条例》第

三 十 条

第四项

《 河 北

省 渔 业

条例》第

五 十 五

条

责令改正，可

以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较轻

责令改正、

罚款

1000 元以下 倾倒、遗弃副渔获物 50 公斤以下

一般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倾倒、遗弃副渔获物 50 公斤以

上 100 公斤以下，或造成生态损失

在 2000 元以下的

严重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倾倒、遗弃副渔获物 100 公斤以

上，或造成生态损失在 2000 元以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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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野生动物保护部分）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
依据

处罚内容
裁量
阶次

裁量种类 罚款幅度 裁量判断事项

14
以收容救护为名买

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护法》第

十 五 条 第

三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护法》第

四十四条

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违法所得，并处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

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

较轻

没收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违

法所得，罚款

价值2倍以上4倍以下

数量 5 头以下。制品的单位
可参考行业或市场常用计
价计量单位，如红珊瑚饰品
以件数计算等。

一般 价值4倍以上7倍以下

数量 5 头以上 10 头以下。
制品的单位可参考行业或
市场常用计价计量单位，如
红珊瑚饰品以件数计算等。

严重 价值7倍以上10倍以下

数量 10 头以上。制品的单
位可参考行业或市场常用
计价计量单位，如红珊瑚饰
品以件数计算等。

15

在相关自然保护区

域、禁渔区、禁渔期猎

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未取得特许猎捕

证、未按照特许猎捕证

规定猎捕、杀害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

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的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护法》第

二十条、第

二十一条、

第 二 十 三

条第一款、

第 二 十 四

条第一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护法》第

四十五条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

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

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

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轻

没收猎获物、

猎捕工具和违

法所得，吊销

特许猎捕证、

罚款

10000-50000 元 没有猎获物

一般 价值2倍以上5倍以下

数量 5 头以下。制品的单位
可参考行业或市场常用计
价计量单位，如红珊瑚饰品
以件数计算等。

严重 价值5倍以上10倍以下

数量 5 头以上。制品的单位
可参考行业或市场常用计
价计量单位，如红珊瑚饰品
以件数计算等。

16
未取得人工繁育许

可证繁育国家重点保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
较轻

没收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罚
价值 1 以上 2 倍以下

数量 10 头以下。制品的单
位可参考行业或市场常用
计价计量单位，如红珊瑚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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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野生动物的 野 生 动 物

保护法》第

第 二 十 五

条第二款

野 生 动 物

保护法》第

四十七条

制品价值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款 品以件数计算等。

一般 价值2倍以上3倍以下

数量 10 头以上 30 头以下。
制品的单位可参考行业或
市场常用计价计量单位，如
红珊瑚饰品以件数计算等。

严重 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

数量 30 头以上。制品的单
位可参考行业或市场常用
计价计量单位，如红珊瑚饰
品以件数计算等。

17

未经批准、未取得或

者未按照规定使用专

用标识，或者未持有、

未附有人工繁育许可

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

者专用标识出售、购

买、利用、运输、携带、

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护法》第

二 十 七 条

第 一 款 和

第二款、第

二 十 八 条

第一款、第

三 十 三 条

第一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护法》第

四 十 八 条

第一款

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和违法所得，并处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

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人工繁育许可证、撤销

批准文件、收回专用标

识。

较轻
没收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和违

法所得、罚款

价值2倍以上5倍以下

数量 5 头以下。制品的单
位可参考行业或市场常用
计价计量单位，如红珊瑚饰
品以件数计算等。

一般 价值5倍以上8倍以下

数量5头以上10头以下。
制品的单位可参考行业或
市场常用计价计量单位，如
红珊瑚饰品以件数计算等。

严重

吊销人工繁育

许可证、撤销

批准文件、收

回专用标识

价值8倍以上10倍以下

数量 10 头以上。制品的
单位可参考行业或市场常
用计价计量单位，如红珊瑚
饰品以件数计算等。

18

外国人未经批准在

中国境内对国家重点

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进行科学考察、标本采

集、拍摄电影、录像的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实施条例》

第十六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实施条例》

第 三 十 一

条

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没收资料和标
本、罚款

10000 元以下
尚未取得实质性资料或

直接相关标本

一般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已有实质性资料或直接

相关标本，涉及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的

严重
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已有实质性资料和或直

接相关标本，涉及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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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违法用药部分）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
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裁量
阶次

裁量种类 罚款幅度 裁量判断事项

19 水产养殖中

使用禁用兽

药

《兽药管

理条例》

第三十九

条

《 兽 药 管

理条例》第

六十二条

责令其立即改正，并

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

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

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

理；对违法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罚款。

较轻
责令立即改

正、对相关动

物及其产品

进行无害化

处理、罚款

1万以上 2万以下 当年内首次出现此类违法行为且为单一品种的

一般 2万以上 3万以下
当年内为第 2 次出现此类违法行为；或当年

违禁水产品为 3 个品种以内的

严重 3万以上 5万以下
当年内为第 3 次以上出现此类违法行为；或

当年违禁水产品为 4 个以上品种的。

20 水产养殖中

使用人用药

《兽药管

理条例》

第四十一

条第四款

《 兽 药 管

理条例》第

六十二条

责令其立即改正，并

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

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

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

理；对违法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罚款。

较轻

责令立即改

正、对相关动

物及其产品

进行无害化

处理、罚款

1万以上 2万以下 当年内首次出现此类违法行为且为单一品种

一般 2万以上 3万以下
当年内为第 2 次出现此类违法行为；或当年

违禁水产品为 3 个品种以内的

严重 3万以上 5万以下
当年内为第 3 次以上出现此类违法行为；或

当年违禁水产品为 4 个以上品种的。

21
水产养殖中

使用原料药

《兽药管

理条例》

第四十一

条第三款

《 兽 药 管

理条例》第

六十八条

责令其立即改正，并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

较轻

责令立即改

正、罚款

1万以上 1.5 万以下 当年内首次出现此类违法行为且为单一品种

一般 1.5 万以上 2 万以下
当年内为第 2 次出现此类违法行为；或当年

违禁水产品为 3 个品种以内的

严重 2万以上 3万以下
当年内为第 3 次以上出现此类违法行为；或

当年违禁水产品为 4 个以上品种的。

未建立养殖

用药记录或

记录不真实

《兽药管

理条例》

第三十八

《 兽 药 管

理条例》第

六十二条

责令其立即改正，对

违法单位处 1 万元以

上 5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 责令立即改

正、罚款

1万以上 2万以下 当年内首次出现此类违法行为的

一般 2万以上 3万以下 当年内 2-3 次出现此类违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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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完整 条
严重 3万以上 5万以下

当年内为第 4 次以上出现此类违法行为的

（渔船、渔港、渔业船员和安全生产部分）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

内容

裁量

阶次
裁量种类 罚款幅度 裁量判断事项

23

不 执 行

渔 政 渔

港 监 督

管 理 机

关 作 出

的离港、

禁 止 离

港 、 停

航 、 改

航、停止

作 业 等

决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港水域

交通安全

管 理 条

例》第二

十三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港航

监督行政

处 罚 规

定》第二

十四条

警告；可

对 船 长

或 直 接

责 任 人

并 处

1000 元

以 上

10000 元

以 下 罚

款、扣留

或 吊 销

船 长 职

务证书。

较轻
警告

罚款

内陆非机动船:1000 元以上 1500 元以下

拒不执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

作出的决定，且未造成生产事故的。

内陆机动船: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船: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船:2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一般

警告、罚

款、扣留

船长职务

证书 1 个

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内陆非机动船:1500 元以上 25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拒不执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

关作出的决定，且涉嫌具有安全事
故、较大案件未结的；

2.每个自然年度内第 2 次发现本
条渔业违法行为的；

3.拒不执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
关作出的决定，且造成一般生产事故
的。

内陆机动船:2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船:2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船: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船:5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

严重

警告、罚

款、扣留

船长职务

证书 6 个

月 以 上

12 个 月

以下或者

内陆非机动船:2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每个自然年度内发现本条渔业

违法行为三次以上的；

2.拒不执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

关作出的决定，且造成较大以上生产

事故的。

内陆机动船: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船: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船:6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船:8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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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船长

职务证书

24

未按规定

标 写 船

名、船号、

船籍港，

没有悬挂

船名牌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港航

监督行政

处 罚 规

定》第二

十条第一

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港航

监督行政

处 罚 规

定》第二

十条第一

项

责 令 其

限 期 改

正，对船

舶 所 有

者 或 经

营 者 处

200 元以

上 1000

元 以 下

罚款。

较轻
责令限期

改正、罚

款

内陆非机动渔船:2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规定标写船名、船号、船籍港

三项中，只有一项标写不规范、无法

识别的；

2.未悬挂船名牌的。

内陆 12 米以下渔船:2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

内陆 12 米以上渔船:300 元以上 4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200 元以上 4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4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6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

一般

责令限期

改正、罚

款

内陆非机动渔船:300 元以上 400 元以下

在船名、船号、船籍港、船名牌等

四项中有任意两项标写或悬挂不规

范、无法识别的。

内陆 12 米以下渔船:300 元以上 400 元以下

内陆 12 米以上渔船:4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4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800 元以上 900 元以下

严重
责令限期

改正、罚

款

内陆非机动渔船:4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船名、船号、船籍港、船名牌

等四项中有任意三项标写或悬挂不

规范、无法识别的；

2.标写为其它船名、名号、船籍港

的，按最高额度罚款。

内陆 12 米以下渔船:4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

内陆 12 米以上渔船:6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6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6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9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25

利 用 渔

业 船 舶

私载、超

载 人 员

和货物，

携 带 违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船员

管 理 办

法》第二

十一条第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船员

管 理 办

法》第四

十三条

处 1千元

以上 2万

元 以 下

罚款；情

节 严 重

的，并可
较轻

罚款

内陆机驾长或普通船员: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私载、超载货物 500 公斤以下的；

2.携带违禁物品 50 公斤以下的。

（远洋渔业船员按最高罚款幅度处

罚）

内陆二级渔业船员: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内陆一级渔业船员:2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海洋一、二、三级以外的渔业职务船员或普通船

员: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海洋三级渔业船员: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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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物 品

的

八项 暂 扣 渔

业 船 员

证书 6个

月以上 2

年以下；

情 节 特

别 严 重

的，并可

吊 销 渔

业 船 员

证书。

海洋二级渔业船员: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一级渔业船员: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一般 罚款

内陆机驾长或普通船员: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私载 1 人；

2.超载 1-2 人；

3.超载货物 500 公斤以上、1000

公斤以下的；

4.携带违禁物品 50 公斤以上、100

公斤以下的。

（远洋渔业船员按最高罚款幅度

处罚）

内陆二级渔业船员: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内陆一级渔业船员: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海洋一、二、三级以外的渔业职务船员或普通船

员:2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海洋三级渔业船员: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二级渔业船员: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

海洋一级渔业船员:6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

严重

罚款、并

暂扣渔业

船员证书

6 个月以

上 2 年以

下

内陆机驾长或普通船员:3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私载 2 人，

2.超载 3 人；

3.私载、超载货物 1000 公斤以上、

2000 公斤以下的；

4.携带违禁物品100公斤以上200

公斤以下的。

（远洋渔业船员按最高罚款幅度

处罚）

内陆二级渔业船员: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

内陆一级渔业船员:6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

海洋一、二、三级以外的渔业职务船员或普通船

员: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海洋三级渔业船员: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

海洋二级渔业船员:7000 元以上 9000 元以下

海洋一级渔业船员:8000 元以上 12000 元以下

特别

严重

罚款、并

吊销渔业

船员证书

内陆机驾长或普通船员:4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私载 3 人以上；

2.超载 4 人以上；

3.私载、超载货物 2000 公斤以上；

4.携带违禁物品 200 公斤以上的。

（远洋渔业船员按最高罚款幅度

内陆二级渔业船员: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内陆一级渔业船员:80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

海洋一、二、三级以外的渔业职务船员或普通

船员:6000 元以上-10000 元以下

海洋三级渔业船员: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二级渔业船员:90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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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海洋一级渔业船员:12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26

渔 船 船

长 未 按

规 组 织

开 展 渔

业 安 全

生 产 职

责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船员

管 理 办

法》第二

十三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船员

管 理 办

法》第四

十四条

处 2千元

以上 2万

元 以 下

罚款；情

节 严 重

的，并可

暂 扣 渔

业 船 舶

船 长 职

务 船 员

证书 6个

月以上 2

年以下；

情 节 特

别 严 重

的，并可

吊 销 渔

业 船 舶

船 长 职

务 船 员

证书。

较轻 罚款

内陆非机动渔船: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渔业船舶未携带符合法定要求的

证书、渔业船员未携带符合法定要求

的证书、渔业船舶在开航时未处于适

航状态、渔业船舶不符合最低配员标

准、未保证渔业船舶的正常值班、未

按规定申请办理渔业船舶进出港签

证手续。

具有上述内容中的 1 项且未造成

人员伤亡事故的。

内陆 12 米以下渔船: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内陆 12 米以上渔船:3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一般 罚款

内陆非机动渔船:3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未携带符合法定要求的证书、渔业

船员未携带符合法定要求的证书、渔

业船舶在开航时未处于适航状态、渔

业船舶不符合最低配员标准、未保证

渔业船舶的正常值班、未按规定申请

办理渔业船舶进出港签证手续。

1.具有上述内容中的 2 项且造成一

般事故的。

2.具有上述内容中的 2 项以上且未

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事故的。

内陆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内陆 12 米以上渔船: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3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6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严重

罚款、并

可暂扣渔

业船舶船

长职务船

员证书 6

个月以上

2年以下

内陆非机动渔船: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未携带符合法定要求的证书、渔业

船员未携带符合法定要求的证书、渔

业船舶在开航时未处于适航状态、渔

业船舶不符合最低配员标准、未保证

渔业船舶的正常值班、未按规定申请

办理渔业船舶进出港签证手续。

1.具有上述内容中的 1 项且造成

较大事故的；

2.具有上述内容中的 3 项且造成

内陆 12 米以下渔船: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内陆 12 米以上渔船:6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24米以上渔船: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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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故的。

特别

严重

罚款、并

可吊销渔

业船舶船

长职务船

员证书

内陆非机动渔船:6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 渔业船舶未携带符合法定要求的

证书、渔业船员未携带符合法定要求

的证书、渔业船舶在开航时未处于适

航状态、渔业船舶不符合最低配员标

准、未保证渔业船舶的正常值班、未

按规定申请办理渔业船舶进出港签

证手续。

1.具有上述内容中的 1 项且造成

重大以上事故的；

2具有上述内容中的2项且造成较

大事故的；

3.具有上述内容中的 4 项且造成

一般事故的。

内陆 12 米以下渔船:6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

内陆12米以上渔船: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6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100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

海洋24米以上渔船:1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

27

未 按 规

定 开 启

和 使 用

渔 业 船

舶 安 全

通 导 设

备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船员

管 理 办

法》第二

十三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船员

管 理 办

法》第四

十四条

处 2000
元 以 上
20000 元
以 下 罚
款；情节
严重的，
可 暂 扣
渔 业 船
舶 船 长
职 务 船
员证书 6
个 月 以
上 2年以
下；情节
特 别 严
重的，可
吊 销 渔

一般 罚款

内陆渔船: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未按规定开启和使用安全通导设

备且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2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海洋 24 米以上渔船: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严重

罚款、可

暂扣渔业

船舶船长

职务船员

证书 6 个

月以上 2

年以下

内陆渔船: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未按规定开启和使用安全通导

设备，造成事故且伤亡 1-2 人的。

2.未经批准私自转让、变更使用人

的；

3.故意损坏通导设备的。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海洋 12-24 米渔船: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海洋24米以上渔船: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

特别

严重

罚款、可

吊销渔业

内陆渔船: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未按规定开启和使用安全通导
海洋 12 米以下渔船:6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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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船 舶
船 长 职
务 船 员
证书。

船舶船长

职务船员

证书

设备，造成事故且伤亡 3 人以上的。

2.故意损坏通导设备经处罚仍未

恢复原状影响正常使用的。

海洋 12-24 米渔船:100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

海洋24米以上渔船:1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

28

不具备规

定条件开

展渔业船

员培训；

未按规定

的渔业船

员考试大

纲内容要

求进行培

训；未按

规定出具

培 训 证

明；出具

虚假培训

证明等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船员

管 理 办

法》第二

十五第十

二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船员

管 理 办

法》第四

十八条

给 予 警

告，责令

改正；拒

不 改 正

或 者 再

次 出 现

同 类 违

法 行 为

的，可处

2 万元以

上 5万元

以 下 罚

款。

较轻
警告、责

令改正
无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经备案开展渔

业船员培训，初次违反规定的。

一般 罚款

开展内陆二级及以下渔业船员培训：20000 元以

上 30000 元以下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经备案开展渔

业船员培训，受到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机构给予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或者

在每个自然年度内出现 2 次同类违

法行为的。

开展内陆一级渔业船员培训：25000 元以上

35000 元以下

开展海洋三级及以下渔业船员培训：20000 元以

上 30000 元以下

开展海洋二级渔业船员培训：25000 元以上

35000 元以下

开展海洋一级渔业船员培训：30000 元以上

40000 元以下

严重 罚款

开展内陆二级及以下渔业船员培训：30000 元以

上 40000 元以下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经备案开展渔

业船员培训，受到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机构给予责令改正，在每个自然年度

内出现同类违法行为 3 次以上的。

开展内陆一级渔业船员培训：35000 元以上

45000 元以下

开展海洋三级及以下渔业船员培训：30000 元以

上 35000 元以下

开展海洋二级渔业船员培训：35000 元以上

40000 元以下

开展海洋一级渔业船员培训：4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29

较轻

责令其限

期改正、

警告

无

危害渔业航标或破坏航标辅助设

施情节轻微且不影响渔业航标正常

发光的。

一般 责令其限 500 元以下 非法攀登或者涂抹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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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害 渔

业 航 标

及 其 标

辅 助 设

施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航 标 条

例》第十

五条、十

六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航 标 条

例》第二

十二条

责 令 其

限 期 改

正，给予

警告，可

以 并 处

2000 元

以 下 的

罚款；

期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罚款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向航标投掷物品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在航标上攀架物品，拴系牲畜、船

只、渔业捕捞器具等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损坏航标或航标辅助设施的其他

行为，并造成 5000 元以下损失的

严重

责令其限

期改正、

给 予 警

告；并处

罚款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盗窃、哄抢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侵

占航标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非法移动航标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向航标射击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在航标上拴系爆炸物品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损坏航标或航标辅助设施的其他

行为，并造成 5000 元以上损失的

30

未 经 批

准 在 渔

港 内 新

建 、 改

建、扩建

各 种 设

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港水域

交通安全

管 理 条

例》第二

十一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渔业港航

监督行政

处 罚 规

定》第十

条第二项

责 令 其

停 止 作

业，并对

船 长 或

直 接 责

任 人 予

以警告，

并 可 处

５ 00 元

以 上 １

000 元以

下罚款。

较轻

责令停止

作业、警

告

无

未经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批准，

在渔港内改建各种设施，且占有土

地、水域等面积总和在 200 平方米以

下的。

一般

责令停止

作业、警

告、罚款

5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

未经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批准，

在渔港内扩建、新建各种设施，且占

有土地、水域等面积总和在 200 平方

米以下的。

严重

责令停止

作业、警

告、罚款

800 元以上１000 元以下

未经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批准，

在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

且占有土地、水域等面积总和在 200

平方米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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